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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20 日的信函 

 

 

2014 年 8 月 20 日，总干事收到了国际核安全组主席的信函，其中提供了他对目前

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看法。谨此分发上述信函，以通报大会。 

 

 
 

 原子用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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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科学研究所 

 

2014 年 8 月 20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 

 

尊敬的天野总干事： 

我谨以国际核安全组（核安全组）主席的身份致函给您。核安全组的工作范围规

定，核安全组应向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方面提供“有关目前新出现的核安全问题的建议

和意见”。在我作为主席的任期内，我一直照例代表国际核安全组努力履行这一义务，

每年提交一份“安全评定信函”，以此作为对国际核安全组各报告的补充。我以前的信

函可在核安全组网站上获得，地址是：http://goto.iaea.org/insag。 

如您所知，世界核能界一直聚焦于发生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并一直设法确

保该事故的教训得到汲取和应用。国际社会已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以便通过“压力

测试”、国家行动计划、经过强化的安全系统、得到增强的应急规划以及许多其他步骤

改善核电厂的安全性。响应一直是积极的和全面的。与此同时，原子能机构执行了一

项应对福岛事故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计划在 2015 年大会上发表的报告。核安全组的

各位成员，包括我在内，都积极参与了对该报告的评议。鉴于原子能机构目前作出了

广泛的努力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报告和活动都对该事故进行了审查，因此，本信函将不

重点着墨于此。相反，本信函将探讨确保核安全的一些体制制度的弱点。 

现在人们普遍了解，加强安全文化是实现杰出安全实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例如见《加强安全文化的重要实践问题》，（2002 年）（INSAG-15 号）第 5 页。要建立

适当的安全文化，有许多必须追求的属性，但其中主要有：(1) 对持续学习的承诺，以

从中找到并落实提高安全性的机会；(2) 确立质疑的态度，监管机构、营运者和个人不

断地质疑现有状况的适合性，以确定提高安全性的途径。当然，对安全的主要责任必

须由核电厂的营运者承担，其结果是，核电厂营运者之间适当安全文化的存在便成为

有造诣的监管者和核电营运者联合会详细审查的重点。但成员国的当局会要求自己具

备其期待核电厂营运者所具备的同样的开放性吗？事实并非总是让人放心。 

虽然成员国（和核工业）取得了在福岛事故发生后出现的很多值得称道的变化，

但在国际范围内也显现出了改变和改善的势头可能正在逐渐减弱的一些迹象。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举行的《核安全公约》第六次审议会就有了这方面的部分证据。

每一缔约方都有义务准备一份报告，并且对其他方的质疑作出回应。缔约方之间的这

种互动是《核安全公约》规定的用于保证义务得到履行的惟一手段。正如核安全组先

前评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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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核安全公约》进程要求所有缔约方都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和真正致力

于按照同行的建议作出改进。各缔约方在审议会议上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多收集

一些促进进一步加强安全的有益想法和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自认为的杰

出。 

《加强全球核安全制度》，（2006 年）（INSAG-21 号）第 10 页。第六次审议会在这

方面是令人失望的。 

尽管许多国家的报告都非常好，但很明显的是，一些国家将充分参与审议会更多

地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学习的机会。统计数据令人不安：在 76 个缔约方中，只有 69

个参加了审议会议；11 个没有提交国家报告；22 个在最后期限之后提交报告（从而限

制了其他缔约方的审议）；34 个甚至没有提出一个问题或意见。当然，许多缔约方没

有核电厂，并可能会觉得它们不参与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参与情况也是令人失望

的，因为现实情况是，即使没有核电厂的国家也有充分的理由确保本国境外核电厂安

全性能的适当性。不言而喻，“公约”本身就规定缔约方有义务提交报告并参加审议会

议。《核安全公约》第 5 条和第 24 条。令人不安的是，按计划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发生仅仅三年后举行的会议并未实现充分参与，尽管这是一个仍有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值得相互之间汲取的时刻。 

同样的缺乏重视还反映在原子能机构评审服务的经历中。在我去年的信函中，我

谈到了评审服务的诸多益处，并对一些成员国未尽可能广泛地采用它们表示了关切。

理查德·梅泽夫致天野之弥总干事的信函（2013 年 8 月 21 日）。这种服务提供以下许

多益处： 

 局外人的新眼光评审能够使人关注或许被忽视或误解的重要事项； 

 评审准备过程可以促进有益的评定，从而发现自身的安全问题； 

 评审有助于拓宽参与者的经验； 

 向公众提供报告增加了透明度，并建立了公众信任； 

 对评审的参与体现了各成员国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相邻国家的责任； 

 参与表明了对安全的承诺； 

 后续评审确保经验教训得到有效汲取。 

虽然我们承认，原子能机构同行评审服务只是确保有一个合格监管者的手段之

一，但它们却特别有用。令人遗憾的是仍有一些国家没有抓住这种评审可以提供的学

习机会，但我很高兴地得知，对评审的需求一直不断增加。一些拥有核电厂国家的监

管机构从未受益于综合监管评审服务工作组访问，而一些国家只是有限地利用了运行

安全评审组对核电厂的详细审查。其他国家则进行了有限范围的评审，但其可能并未

涵盖重要的潜在薄弱之处。对进行全面评审的这种不情愿态度不符合对作为安全文化

重要方面的持续学习和提倡质疑态度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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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评审服务还有值得加以评论的另一个层面。核安全组若干成员的经验（许多

成员都有广泛的评审工作组访问经验）是，一些评审受益者不愿接受坦率的评价。与

受益者共享评审草案以确保事实错误得到更正是正常过程的一部分。当然，在这方

面，一个国家要求消除错报是完全适当的。但据我们了解，就评审文本随后进行的谈

判有时远远超出了更正错误的范围，并扩展到评审主体所作的积极努力，从而软化或

抑制了建设性批评。适当安全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愿意面对事实。因此，对评审

的这种反应令人深感失望。 

从福岛事故中汲取的整体教训是迫切需要在核企业的所有参与者中培育适当的安

全文化。这被普遍认为是对许可证持有者至关重要的因素。但该责任超出了许可证持

有者的范畴，以致于将成员国当局也包含在内。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基本教训之一

是需要加强“纵深防御”，以便通过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安全文化将维持高标准核安全体

制上的障碍包括在内。核安全组正在开展我们希望将为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方面加大在

这方面努力的力度奠定基础的工作。 

自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通过以来，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在这段

时间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现在反思核能界如何保持该行动计划和已作的许

多其他努力所产生的势头是适宜的。这应包括加强安全的现有机制以及发展新方案。

例如，可以讨论一下是否应继续发展原子能机构现有的系列同行评审，以便继续在该

行动计划的实施方面取得进展。 

我希望本信函将有所助益。如果核安全组可以在该事项或其他事项上提供协助，

请一如往常地与我取得联系。 

顺致问候。 

 

谨启 

 

 

理查德·梅泽夫 [签名] 

 

抄送： 国际核安全组各成员 

 丹尼斯·弗洛里 


